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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教电传〔2012〕192 号 

 
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转发教育部办公厅 

关于贯彻落实“打非治违”专项行动要求 
做好学校安全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各高等学校： 

现将教育部办公厅《关于贯彻落实“打非治违”专项行动要求 

做好学校安全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发厅〔2012〕7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

请各地根据通知要求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严格落实工作责任，

结合实际，认真开展校车专项整治、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和治理、

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等工作，确保专项行动有部署、有措施，取得

实效。省教育厅将适时会同相关部门对各地、各高校开展专项行

动情况进行抽查。 

请各市教育局、省属高校于 6 月 20 日前和 9 月 5 日前分别

将贯彻落实“打非治违”工作情况小结和总结报送我厅校园安全

 - 1 -



管理处。联系人：叶光明、张益东，电话：0571—88008835（兼

传真）、88008834，电子邮箱：jyt88008835@163.com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

二○一二年六月八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杭州外国语学校、浙江师范大学附属中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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